
33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联系电话：（010）67550736 电子信箱：hanfang@rmfyb.cn

［案件·聚焦］

2026年 4月 26日 星期日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韩 芳 潘泓雨 美术编辑 梁心慈

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知产审判为科技创新披上““““““““““““““““““““““““““““““““““““““““““““““““““““““““““““““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铠甲””””””””””””””””””””””””””””””””””””””””””””””””””””””””””””””
无锡知产法庭：以公正裁判规制科创领域不正当竞争

庞遵美 罗丹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

高”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强调“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

新质生产力”。无锡知识产权法庭聚焦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领域新业态、新问题，积极回应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针

对 AI 批量生成测评引流、“视频去水印”软件侵权、技术概念虚假宣传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技术应用法律边

界、否定以“技术中立”为由逃避责任的不当抗辩、规范商业宣传诚信底线，以公正裁判严格规制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

守护创新成果、维护市场秩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AI批量生成测评文章引流 构成不正当竞争

AI与产业融合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AI的发
展突破了传统靠人力成本筑起的竞争壁

垒，但技术赋能绝不等同于法律豁免，技
术的创新与应用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
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的竞争行为
是经营创新还是规则规避，需要司法予以
全面、审慎的判断。本案从市场经营者利
用AI实施新型竞争行为出发，分析了案
涉行为的不正当性，并提出司法机关在商

业竞争领域分析利用AI参与市场竞争的行
为时应当考量的具体因素，即技术应用是否
违背商业道德，是否破坏竞争秩序。通过明
确标准，对此类借助AI批量操作、“广撒网”
式争夺流量的行为予以明确否定，有利于制
止和预防“新瓶装旧酒”的侵权行为，营造公
平透明、充满创新活力的市场环境。

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是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
石，更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产业创新的保障。当下，平
台经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不正当竞
争行为愈发多样化、隐蔽化、复杂化。面对新形势，无锡
法院主动担当作为，以强化新领域规则供给、严格司法裁
判标准、提升审判质效为抓手，通过细化裁判规则、统一
裁判尺度、创新审判机制、协同跨区域治理等，全力维护
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紧扣立法衔接，细化裁判规则，明晰新型不正当竞争
行为边界。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细化商业
贿赂、虚假宣传、不当有奖销售、商业诋毁等行为规制条
款，新增治理“内卷式”竞争规定，为新型不正当竞争纠纷
处置提供坚实法律依据。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
于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十条司法措施》，推动立法条文实
现现实治理效力。区域首例适用新法互联网侵权专条兜
底条款的“视频搬运案”，以
及多起涉知名服装、茶饮料
品 牌 全 方 位 模 仿 混 淆 案 件
的公正审理，有力保护了权
利人合法权益，为规范新业
态经济发展、构建良好市场
秩序提供了有力司法支撑。

聚焦突出问题，统一裁
判尺度，夯实严格司法保护
根基。面对知识产权虚假诉
讼、恶意诉讼、规模化链条化
侵权等问题，无锡法院把最
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念
贯穿到案件审理全过程，全
力净化市场竞争生态；打造

“锡知习之”特色沙龙，定期
组织全市两级法院知识产权
审判干警开展专题培训，邀
请专家、学者授课讲学，及时
跟进技术革命前沿动态，全
面提升法官应对新型复杂不
正当竞争案件的专业素养和
裁判能力，确保同类案件裁
判尺度一致。

创新审判机制，提升司
法效能，强化全链条司法保
护 力 度 。 无 锡 法 院 持 续 深
化知识产权民事 、行政 、刑
事“三合一”审判机制，强化
刑民行交叉案件协同审理，
完善三类案件程序衔接，有
效缩短案件审理周期，实现
对 不 正 当 竞 争 侵 权 行 为 的
全链条惩治；加大司法保全

与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力度，灵活运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
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蔓延，最大限度降低权利人损失；
精细化核算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在商业秘密侵权等案件中严格适用惩罚性赔偿，大幅提高
侵权违法成本，全面守护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权益。

深化协同共治，构建保护格局，凝聚市场治理强大合
力。无锡法院积极推进区域知识产权协同保护，聚焦重点
经济区域，携手相邻法院搭建知产协同保护体系，健全跨区
域司法协作机制，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构建全域
联动、高效协同的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同时，强化案例指
导与精准普法，聚焦无锡半导体等支柱产业发布典型案例，
针 对 重 点 领 域 开 展 精 准 规 制 ，主 动 回 应 产 业 发 展 司 法 需
求。向相关行业协会、企业发出司法建议，引导各类市场主
体恪守商业道德、依法经营，全力营造公平竞争、诚信经营
的良好市场氛围。

辛某公司与帆某公司系同业竞争
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管理软件开发。帆
某公司为推广其软件，以“进销存”为词
根通过某网站批量生成长尾关键词，如

“辛某进销存软件怎么样”“辛某进销存
软件怎么操作”“辛某进销存软件定制”
等，并交由 AI 自动生成对应文章。这
些文章虽仅为介绍、点评内容，未诋毁
辛某公司进销存软件，但通过巧妙植入

“某某云零代码数字化平台，含进销存、
CRM……”“丰富模板、开箱即用”等内

容及“某某云官网”等链接，引流指向帆
某公司自营进销存软件产品。辛某公
司认为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帆某公司停止侵权并
赔偿损失。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审
理该案后认为，法律并不禁止经营者评
价他人产品、服务的行为，同行评价更
是规范行业经营行为的重要方式，但评
价须客观真实。帆某公司批量发布的
文章完全由 AI 生成，并非基于使用软

件而形成的观点。该行为本质上是通过
大量发布带有同行软件关键词的文章、且
在其中搭载自有软件以谋取利益的推广
行为，客观上造成辛某公司及其他同行用
户流量、交易机会受损，进而损害辛某公
司及其他同行经营利益。同时，该行为带
来大量低质信息，造成数据污染，增加消
费者获取正确信息的难度，有损社会公共
利益。综上，法院认定帆某公司上述行为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突破自由
竞争边界，构成不正当竞争。

规制新型不正当竞争 筑牢市场公平竞争防线
北京某科技公司是短视频平台运

营者，通过多种手段构建了视频原创
保护机制，包括在视频中设置平台标
识及原创者信息，以防止视频被他人
擅自使用，并尊重原创者意愿开发禁
止视频下载功能等。倍某公司开发的

“视频免费去水印”应用软件，在多个
手机应用市场上架，累计下载量高达
600 万余次。“视频免费去水印”软件
搭载视频提取、视频去水印、MD5 转
码等多项功能，视频提取功能可直接
绕过平台的禁止下载设置，抓取无任
何标识的原始视频；视频去水印功能
可对本地保存的短视频进行处理，模

糊甚至消除视频中的平台标识；MD5
转码功能可篡改视频的网络 ID，帮助
用户轻松绕过平台查重机制。

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倍某公司的
行为构成侵权，诉请法院判令倍某公
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消除不良影响，
并赔偿经济损失 80 万元。庭审中，被
告辩称原告平台设置禁止下载的视
频，可通过浏览器开发者工具等公开
途径获取，无需借助专门技术手段，同
时主张其开发的软件兼具常规视频编
辑功能，属于技术中立应用，不构成侵
权。案件审理中，法院作出临时禁令：
责令被告立即下架被诉侵权软件并提

交源代码。经核查，被诉侵权软件系通
过 API接口实现全平台原始视频下载。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案涉软件视频编辑功能具有广泛合
法应用场景，不属于侵权功能，但原始视
频 提 取 功 能 破 坏 了 平 台 的 下 载 规 则 ，
MD5 转码功能也主要用于绕过查重机
制，被诉侵权软件的上述两种功能，利用
技术手段妨碍、破坏原告所提供网络产
品的正常运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
之规定，认定被告提供被诉侵权软件构
成不正当竞争，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
损失 9万余元。

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高度依
赖于优质原创内容的持续产出与有
效保护。本案中，原告通过设置平台
标识、赋予原创作者下载控制权、建
立反搬运机制等方式，构建了维护其

核心竞争力的原创保护体系。被告
“ 去 水 印 ”软 件 提 供 的 视 频 提 取 与
MD5 转码功能，其核心是通过技术手
段规避或破坏原告平台的正常管理
规则和技术保护措施，实质是攫取本
应属于原告平台及原创作者的用户
流量与商业利益，助长了视频搬运、
抄袭行为，破坏了健康的平台竞争秩
序和内容创作生态。本案判决明确

即便经营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但若其提供的技术或服务实质性地妨
碍、破坏了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
产品或服务的正常运行，仍可依据反不
正当竞争法中的“互联网专条”予以规
制，对明确技术应用的法律边界，打击
以“技术中立”为名行“搭便车”之实的
行为，构建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数字
经济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无锡市某电器公司自 2021 年 9 月
23 日 起 ，在 其 产 品 中 就 创 新 使 用 了

“蓝氧”技术，即通过将羟基自由基应
用于衣物洗涤，实现“去特渍、防串色、
长效抑菌”等三大功能。此后，某电器
公司持续以“蓝氧”技术开展宣传，相
关产品获得多个奖项，成功申请相关
专利，并通过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鉴定证书中提及
其产品首次将羟基自由基技术与洗涤
控制程序相结合。然而，2024 年 4 月 26
日，长某公司发布文章，称其首创使用

“蓝氧如手洗”“蓝氧去残留”技术，其
公司产品漂洗程序时通过特殊装置产
生臭氧，溶于水后生成蓝氧去除洗涤

剂残留。后又多次宣传其在全球行业
内开创性使用上述技术，填补了行业
技术空缺等。某电器公司认为长某公
司的上述宣传行为构成虚假宣传，遂
诉至法院，要求长某公司删除相关宣
传文章、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一审
中，被告提起反诉，要求原告停止案涉
宣传行为并赔偿损失。

新吴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
告双方均使用“蓝氧”表述向公众表
明在洗衣机行业内创造了一项新技
术。从公众的一般注意力角度来看，
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关注的重点一
般在于品牌、价格、功能等，对于上述
概念名词的历史沿革、区别、实际含

义并不会过多关注。原告率先将“蓝氧”
概念引入洗衣机行业进行商业宣传，长
期以来作为自身洗衣机产品的一大卖
点吸引消费者，形成了一定竞争优势，
其宣传内容合理正当。被告作为家电行
业从业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知名度较
高的经营者，理应知晓原告关于“蓝氧”
相关技术的宣传情况，但仍使用“行业
内首创”“填补行业技术空缺”等表述，
属于虚假宣传行为。据此，一审法院判
决被告停止被诉宣传行为，赔偿原告损
失 15 万元及合理开支 3.3 万元，同时驳
回被告的反诉请求。被告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无锡知识产权法庭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涉及同业竞争者对于某项技
术应用首创者的争议。判决明确经营
者宣传内容是否虚假或引人误解，应当

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认识水平进行判
断。从一般认识水平的角度，得出在后
宣传内容对于在前宣传内容，易使普通
消费者产生误解的，应当认定为是反不
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在
先经营者已将特定商业概念转化形成
稳定竞争优势后，后续经营者擅自挪用

并虚构行业开创性贡献，该类“鸠占鹊
巢”式行为将混淆消费者认知、侵蚀在
先经营者竞争利益。本案判决有效规
制了行业内利用混淆概念抢占市场的
乱象，切实保护了创新主体的合法权
益，有力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为企业
自主创新与诚信经营筑牢了法律屏障。

图为无锡知识产权法庭正在开庭审理一起涉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陶瑞璐 摄

提供“视频免费去水印”软件 开发应用具有不当性

技术竞争抢“首创”概念 虚假宣传被判赔偿


